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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在《财务与会计》2011年第 6期对同一项递延业务

是否进行两种纳税调整问题进行分析得知：同一项递延业

务如果既涉及到暂时性差异，又涉及到构成利润总额与税法

规定有差异的项目，则既要进行暂时性差异的调整，又要进

行永久性差异的调整。但如果同一项递延业务只涉及到暂时

性差异，不涉及到利润总额项目，则不需要进行永久性差异

的处理，因为它与纳税调整的永久性差异无关。下面笔者举

例说明该项差异业务的调整。

一、递延业务涉及到“资本公积”科目的纳税

调整

例1：华新公司2010年1月2日以 20元/股购入丰义公司

普通股票50	000股，另支付各项交易费用7	500元。因该股

票投资不准备近期变现，故列作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”处理。

2010年12月31日，该股票每股升为24元，共升值200	000元

[50	000×（24-20）]。华新公司2011年1月25日将丰义公司普

通股票全部售出，取得净款1	300	000元。有关业务及其会计

分录如下（假定不考虑公司其他业务）：

（1）2010年1月2日，华新公司购入丰义股票付款1	007	500

元（买价加上交易费用）。

借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—丰义股票（成本）						1	007	500

	 贷：银行存款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	007	500

（2）2010年12月31日，丰义股票升值200	000元。

借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—丰义股票（公允价值变动）		200	000

	 贷：资本公积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200	000

（3）2010 年12月31日，华新公司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”

账户产生“暂时性差异”200	000元，即会计账面上“可供出售

金融资产”账户借方余额为1	207	 500 元，税务机关认定的

计税基础是1	007	 500元。华新公司计算“暂时性差异”形成

的纳税递延额为50	000元 [（1	207	500-1	007	500）×25%]。

借：资本公积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50	000	

	 贷：递延所得税负债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50	000

很显然，上述第（2）笔、第（3）笔业务未涉及利润总额项

目，即对递延项目进行处理时仅仅对“暂时性差异”的纳税进

行递延，不对“永久性差异”的纳税进行处理，因为它没有涉

及“永久性差异”项目。华新公司2010年12月31日确定的利

润总额为0元。

（4）2011年1月25日，华新公司将50	000股丰义股票全

部售出，取得销售净款1	300	000元。

借：银行存款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	300	000

	 贷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—丰义股票（成本）			1	007	500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—丰义股票（公允价值变动）						200	000

	 								投资收益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92	500

（5）2011年 1月31日，华新公司转销“递延所得税负

债”账户余额50	0 0 0 元和“资本公积”账户余额 150	0 0 0 元

（200	0 0 0 — 50	0 0 0）。

借：递延所得税负债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50	000

	 资本公积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50	000

	 贷：投资收益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200	000

（6）2011年1月31日，华新公司结转“投资投益”科目。

借：投资收益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292	500

	 贷：本年利润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292	500

2011年1月31日，华新公司确认的当月利润总额292	500

元。

（7）2011年1月31日，华新公司计算应纳税所得额=会

计税前利润±纳税调整=292	 500+0=292	 500（元），应交

所得税=应纳税所得额×所得税率=292	 500×25%=73	 125

（元）。	

借：所得税费用—当期所得税费用																					73	125

	 贷：应交税费—应交所得税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73	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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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2011年1月31日，华新公司结转“所得税费用”科目。

借：本年利润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73	125

	 贷：所得税费用—当期所得税费用																					73	125

（9）2011年1月31日，华新公司计算当月净利润=利润

总额 -所得税费用=292	500-73	125=219	375（元）。

此处计算的净利润219	 375元和《财务与会计》2011年第

6期交易性金融资产2010 年12月及2011年1月合计净利润

219	375元一致。

二、递延业务涉及到亏损结转的纳税调整

例 2 ：龙东公司在 2008 年至 2011年间每年应税收益分

别为：-150万元、50万元、40万元、70万元，适用所得税税

率始终为25%。该公司这一期间无其他暂时性差异。龙东公

司如何编制会计分录进行纳税调整呢？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8

号—所得税》规定 :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

亏损和税款抵减，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亏损和税款

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，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

产。根据这一要求，龙东公司在 2008 年年末发生150万元

亏损时分析认为，以后几年有能力弥补这一亏损，故在当时

就确认为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。龙东公司各年末会计分录纳

税调整如下：

（1）2008 年12月31日，龙东公司亏损150万元，确认由

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是37.5万元（150×

25%），龙东公司对此做如下会计分录：

借：递延所得税资产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375	000

	 贷：所得税费用—递延所得税费用（补亏减税）					375	000

编制上述会计分录的原因是龙东公司对“暂时性差异”

的处理和调整，即：龙东公司2008 年度亏损150万元在资

产负债表“未分配利润”项目列为负数（挂账），在确认37.5万

元以后年度弥补后，减少了“未分配利润”项目的数额，即，

借记“所得税费用—递延所得税费用”，贷记“本年利润”，

金额为37.5万元；借记“本年利润”，贷记“利润分配—未

分配利润”，金额为37.5万元。会计“未分配利润”项目余额

为-112.5万元。会计期末“未分配利润”项目金额的这一变化

并未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。在税务机关看来，企业亏损可以

留待以后年度发生盈利时税前弥补或税后弥补，在亏损的当

年，它认定的“未分配利润”金额是 -150万元，以后年度实际

发生盈利补亏时“未分配利润”项目金额才变动。龙东公司需

要调整这一“暂时性差异”，确认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37.5万元。

由于这一项预计弥补项目不涉及利润总额项目的变动，故不

需要对“永久性差异”进行调整和处理。

（2）2009年12月31日，龙东公司获利50万元时，确认抵

补以前年度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12.5万元（50×25%）。

借：所得税费用—递延所得税费用（补亏减税）						125	000

	 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25	000

上述会计分录是龙东公司对“暂时性差异”的处理和调

整。由于这一项预计弥补项目不涉及利润总额项目的变动，

故不需要对“永久性差异”进行调整和处理（下同）。

（3）2010年12月31日，龙东公司获利40万元时，确认抵

补以前年度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10万元（40×25%）。

借：所得税费用—递延所得税费用（补亏减税）	100	000

	 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00	000

（4）2011年12月31日，龙东公司获利70万元时，确认抵补

以前年度剩余亏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15万元（37.5 — 12.5 —

10），同时确认当期应交所得税2.5万元（70×25%—15）。

借：所得税费用—递延所得税费用（补亏减税）	150	000

	 																	—当期所得税费用																					25	000

	 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150	000

	 							应交税费—应交所得税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25	000

从以上账务处理可见，一项递延业务只涉及亏损结转情

况而不涉及到利润总额项目的，只需要调整处理“暂时性差

异”，不需要进行“永久性差异”的处理。■

（作者单位：常熟理工学院管理学院）

责任编辑 武献杰

●	短讯

近日，“2011大型企业集团管控趋势高峰论坛”在

京举行。本次论坛由浪潮集团主办，共吸引近千名企

业高管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领导、著名学者和行业资深

专家参与。会议围绕“转型升级 云筹未来”这一主题，

就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集团企业面临的管理创新等话

题展开深入研讨，深度剖析云计算时代集团管理信息

化发展的新趋势。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

孙丕恕表示，“云计算的出现为集团企业信息化注入了

新的活力。目前，浪潮集团正紧紧抓住云计算的机遇，

全面向云计算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。”

（张阳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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